附件1：
新丰县乡村振兴风险补偿金信贷业务申请推荐表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
	
	证件号码
	

	
	
	成立时间
	

	注册地址
	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
	主营业务
	
	员工人数
	

	所属行业
	    

	种植/养殖规模
	

	总资产

（万元）
	上年
	
	产值或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	上年
	

	
	当年
	
	
	当年
	

	总负债

（万元）
	上年
	
	利润（万元）
	上年
	

	
	当年
	
	
	当年
	

	法人代表
	
	身份证号码
	
	移动电话
	

	联系人
	
	移动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□有抵押贷款方式
	□无抵押贷款方式

	抵押方式 □土地  □厂房  □住宅、写字楼  □机器设备  □担保公司  □其他

	是否属于政府招商引资引入的企业：

	拟申请贷款金额：         万元
	申请贷款期限：        月

	资金需求情况
	说明借款主要的投向及资金需求合理性



	贷款担保情况
	说明借款人除政府风险分担之外可提供的抵押担保情况（抵押物位置、面积及保证人的资格与能力）



	还款来源说明
	

	申请企业盖章
	本企业承诺对申请资料的内容真实性负责，若有做假，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负责，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中。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县农业农村局推荐意见及盖章
	□同意推荐  □不同意推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

（1）申请企业可以为依法成立的，从事乡村振兴领域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企（事）业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等各类经营和实施主体；

（2）申请企业需同时附上营业执照、企业简介、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身份证等资料，资料需加盖企业公章；

（3）本表一式3份，企业、县农业农村局、银行各执1份。


